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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摘要  
本 研 究 旨 在 驗 證 融 合 式 體 重 控 制 計 劃 ， 對 成 長 期 學 童 能

有 效 降 低 B M I、 增 進 體 適 能 達 雕 塑 身 材 的 效 果 。 以 融 合 式 體

重 控 制 課 程 介 入 1 1 至 1 2 歲 共 7 0 名 兒 童 ( 4 1 名 男 生 和 2 9 名

女 生 )的 融 合 式 體 重 控 制 計 劃。期 間 總 共 3 個 月，體 重 肥 胖 組

從 5 3 . 5 ± 9 . 9 公 斤 減 少 到 5 1 . 4 ± 1 2 . 4 公 斤 ； 非 肥 胖 組 3 7 . 6 ± 6 . 1

公 斤 增 加 到 3 9 . 8 ± 7 . 7 公 斤 ； 肥 胖 組 柔 軟 度 2 6 . 2 ± 7 . 2 m m 增 加

到 2 8 . 9  ±  8 . 9 m m 顯 示 優 於 非 肥 胖 組 ； 在 心 肺 適 能 、 肌 耐 力 、

爆 發 力 兩 組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但 都 有 顯 著 提 升 。 証 實 融 合 式 體 重

控 制 課 程 可 有 效 地 使 肥 胖 兒 童 降 低 體 重 促 進 健 康 ， 非 肥 胖 兒

童 促 進 成 長 發 育 ， 達 到 雕 塑 身 材 的 效 果 。  

關 鍵 字 ： 融 合 式 體 重 控 制 、 心 理 壓 力 、 柔 軟 度 、 體 適 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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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u ,  A - C h u a n  ( 2 0 0 9 ) .  E f f e c t  o f  H e a l t h - r e l a t e d  F i t n e s s  o f  

I n t r v e n t i o n  i n  I n c l u s i v e  We i g h t  C o n t r o l  P r o g r a m  f o r  

S c h o o l c h i l d r e n .  U n p u b l i s h e d  m a s t e r  t h e s i s ,  N a t i o n a l  Ta i w a n  

S p o r t  U n i v e r s i t y ,  Ta i c h u n g .  

A b s t r a c t  

T h i s  s t u d y  w a s  d e s i g n e d  t o  v e r i f y  t h e  f u s i o n - s t y l e  

w e i g h t  c o n t r o l  p r o g r a m ,  t h e  s t u d e n t s  c a n  e f f e c t i v e l y  r e d u c e  

l o n g - t e r m  B M I ,  t h e  p r o m o t i o n  o f 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 i s  t h e  

e f f e c t  o f  s c u l p t u r e .  To  i m p r o v e  t h e  e f f i c i e n c y  o f  w e i g h  

c o n t r o l  p r o g r a m ,  w e i g h t  c o n t r o l l i n g  c o u r s e  a s  i n c l u s i o n s ’ 

i n t e r v e n t i o n  w a s  a p p l i e d  t o  7 0  c h i l d r e n  ( 4 1  m a l e s  a n d  2 9  

f e m a l e s )  w i t h  1 1  t o  1 2  y e a r s  o l d .  A f t e r  i n t e r v e n t i o n  o f  

d i e t a r y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 p r o g r a m  b y  w e i g h t  c o n t r o l l i n g  c o u r s e  a s  

i n c l u s i o n s ’ i n t e r v e n t i o n  f o r  t h r e e  m o n t h s ,  t h e  w e i g h t  o f  

o b e s e  g r o u p  r e d u c e d  f r o m  5 3 . 5  ±  9 . 9 k g  t o  5 1 . 4  ±  1 2 . 4 k g  a n d  

t h a t  t h e  c o n t r o l  g r o u p  f r o m  3 7 . 6 ± 6 . 1 k g  t o  3 9 . 8  ± 7 . 7 k g .  T h e  

f l e x i b i l i t y  m e a s u r e d  b y  s i t - a n d - r e a c h  m e t h o d  h a s  o b v i o u s  

i m p r o v e m e n t  f r o m  2 6 . 2  ± 7 . 2 c m  t o  2 8 . 9  ± 8 . 9  c m  i n  o b e s e  

g r o u p .  H o w e v e r ,  t h e  c a r d i o - r e s p i r a t o r y  f i t n e s s  m e a s u r e d  b y  

8 0 0 - m e t e r  r u n - w a l k  a n d  m u s c u l a r  e n d u r a n c e  m e a s u r e d  b y  

s i t - u p s  t e s t  h a v e  n o  m a r k e d  c h a n g e s .  I n  c o n c l u s i o n ,  w e i g h t  

c o n t r o l l i n g  c o u r s e  a s  i n c l u s i o n s ’ i n t e r v e n t i o n  c a n  e f f e c t i v e l y  

l o s s  t h e  w e i g h t  b y  w e l l  f i t n e s s  i n  o b e s e  c h i l d r e n .  

K e y  w o r d： We i g h t  C o n t r o l l i n g  C o u r s e  a s  I n c l u s i o n s ’ 

I n t e r v e n t i o n ,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 s t r e s s ,  f l e x i b i l i t y ,  

c a r d i o - r e s p i r a t o r y  f i t n e s s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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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 緒論  

本 章 共 分 為 七 節 ， 分 別 說 明 第 一 節 研 究 動 機 、 第 二 節 研

究 目 的 、 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、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、 第 五 節

操 作 性 定 義 。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

 

第一節   研究動機  
科 技 發 達 與 生 活 型 態 及 飲 食 習 慣 的 改 變 使 食 物 的 選 擇 朝

向 精 緻 化 、 油 脂 化 、 熱 量 的 攝 取 增 加 造 成 營 養 過 剩 ， 機 械 化

生 活 取 代 更 多 身 體 活 動 的 機 會 導 致 國 中 、 小 學 生 罹 患 肥 胖 之

比 率 男 、 女 生 分 別 達 3 0 %與 2 3 %（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，  2 0 0 0）。

C h e n ( 2 0 0 6 )等 指 出 台 灣 青 少 年 肥 胖 人 口 有 逐 年 增 加 的 趨 勢 。  

根 據 2 0 0 1 - 2 0 0 2 年 台 灣 地 區 國 民 營 養 健 康 狀 況 調 查 結 果

顯 示 ： 在 上 課 日 ， 國 小 四 至 六 年 級 學 童 除 上 課 時 間 外 ， 從 事

靜 態 活 動 （ 如 看 電 視 、 玩 電 玩 、 閱 讀 書 報 等 ） 的 時 間 ， 一 天

超 過 3 小 時 以 上 者 佔 6 3 . 7 %，超 過 6 個 小 時 以 上 者 佔 1 2 . 1 %；

台 灣 國 小 學 童 的 生 活 型 態 仍 以 靜 態 生 活 為 主 ， 而 這 樣 的 生 活

型 態 ， 也 造 成 學 生 肥 胖 比 率 的 上 升 （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委 託 中 央

研 究 院 調 查 ,  2 0 0 2）。 低 、中 強 度 持 續 長 時 間 的 有 氧 運 動 ， 脂

肪 是 主 要 的 能 量 來 源 ， 可 達 減 肥 效 果 ， 若 顧 及 體 適 能 提 升 ，

中 強 度 運 動 則 優 於 低 強 度 運 動 （ M c A r d l e  e t  a l . ,  2 0 0 0）。  

學 校 是 學 童 認 知 技 能 習 得 與 情 意 養 成 的 主 要 場 所 。 在 美

國 ， 學 校 被 認 定 是 健 康 計 畫 的 執 行 單 位 ， 也 是 改 變 國 人 未 來

健 康 狀 況 的 主 要 場 所（ S h e r m a n ,  2 0 0 1）。台 灣 地 區 教 育 發 達 ，

6 歲 適 齡 兒 童 的 就 學 率 高 達 9 9 . 7 2 %（ 吳 仁 宇 ， 1 9 9 9）。 兒 童

肥 胖 維 持 至 成 人 的 比 例 是 非 肥 胖 兒 童 的 2 倍 ， 成 人 後 死 於 心

血 管 疾 病 、 糖 尿 病 、 癌 症 的 機 也 會 較 高 （ S j o s t r o m ,  1 9 9 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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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 童 適 度 運 動 可 使 能 量 消 耗 降 低 影 響 健 康 因 子 ， 增 進 體 適 能

及 自 我 肯 定 ， 建 立 健 康 的 身 體 機 能 ， 降 低 影 響 健 康 因 子 （ 黃

文 俊 ， 1 9 9 9）。  

學 校 班 級 學 生 體 位 不 一 的 情 形 一 直 是 存 在 的 問 題。「 融 合

教 育 」 的 發 展 源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及 家 人 所 受 的 壓 力 與 掙 扎 。

以 義 大 利 為 例 ： 1 9 6 0 年 注 重 特 殊 教 育 機 構 及 特 殊 學 校 的 經

營 ， 卻 因 北 歐 「 正 常 化 」 與 「 去 機 構 化 」 運 動 ， 促 使 身 心 障

礙 團 體 強 力 反 對 隔 離 式 的 教 育 而 產 生 ， 進 而 大 聲 疾 呼 「 人 有

融 合 於 社 會 的 需 要 與 權 利 」，伴 隨 著 蒙 特 教 學 的 崛 起，人 民 要

求 學 校 自 主 建 立 融 合 教 育 學 校 。 教 學 必 須 使 融 合 於 普 通 班 級

身 心 障 礙 學 生 能 接 受 學 習 ， 潛 能 亦 可 充 分 的 發 展 （ 林 貴 美 ，  

2 0 0 9）。  

9 6 學 年 度 以 過 重 及 超 重 學 生 為 實 驗 參 加 者 ， 體 重 降 低 率

為 5 5％ ， 因 來 自 不 同 班 級 和 年 段 造 成 體 重 控 制 班 課 程 設 計 上

的 困 難，更 影 響 導 師 班 級 的 經 營 管 理，且 學 童 明 顯 被「 標 記 化 」

（ s t i g m a t i z a t i o n）。 標 記 化 的 結 果 常 導 致 他 們 被 忽 略 、 被 排 除

在 特 定 的 團 體 或 計 劃 之 外，或 是 被 認 為 他 們 沒 有 能 力 自 我 決 定

（ s e l f -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）或 自 我 管 理（ s e l f - g o v e r n a n c e）。排 除 標

記 的 有 效 途 徑 是 接 受 和 欣 賞 各 別 差 異 。 因 此 態 度 十 分 重 要

（ P e t e r ,  1 9 7 8）。 改 進 以 學 校 本 位 課 程 為 出 發 ， 實 施 「 體 重 控

制 」以 班 群 為 主 體，融 合 式 之 體 能 活 動 課 程 設 計，其 優 點 除 避

免 被 標 記 化 之 外 ， 更 能 發 揮 同 儕 控 制 的 力 量 互 相 砥 礪 。  

 

第二節   研究目的  
本 研 究 目 的 ， 針 對 嘉 義 縣 大 同 國 小 五 年 級 學 生 ， 肥 胖 與

非 肥 胖 學 生 之 體 適 能 （ 肌 力 、 肌 耐 力 、 瞬 發 力 、 敏 捷 性 、 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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肺 耐 力 ） 是 否 相 關 。 實 施 融 合 式 體 重 控 制 教 學 方 案 ， 體 重 控

制 班 學 生 之 體 適 能 有 沒 有 正 向 成 長 、 身 體 組 成 （ B M I） 指 數

能 達 到 標 準 ， 肥 胖 者 （ B M I） 指 數 下 降 而 非 肥 胖 者 （ B M I）

上 升 。 證 實 以 班 級 為 主 軸 ， 經 體 重 控 制 班 課 程 實 施 能 達 正 相

關 ， 以 利 日 後 普 遍 於 學 校 施 行 ， 學 生 不 受 身 體 組 成 （ B M I）

指 數 的 制 約 ， 證 明 融 合 式 體 重 控 制 教 學 方 案 於 成 長 期 的 學

童 ， 能 有 效 的 提 升 身 體 適 能 、 促 進 健 康 並 對 生 活 飲 食 習 慣 能

有 效 的 改 變 。  

 
第三節   研究假設  

一 、 肥 胖 學 童 與 非 肥 胖 學 童 之 體 適 能 差 異  
1 . 8 0 0 公 尺 跑 走 （ 心 肺 耐 力 ） 有 差 異 。  

2 .一 分 鐘 仰 臥 起 坐 （ 肌 力 及 肌 耐 力 ） 無 差 異 。  

3 .坐 姿 體 前 彎 （ 柔 軟 度 ） 有 差 異 。  

4 .立 定 跳 遠 （ 瞬 發 力 ） 無 差 異 。  

二 、 肥 胖 學 童 與 非 肥 胖 學 童 之 身 體 組 成  

1 .身 高 ： 成 長 有 差 異 。  

2 .體 重 ： 肥 胖 學 童 體 重 下 降 ， 非 肥 胖 學 童 體 重 上 升 。  

三 、 以 班 群 為 主 體 施 行 體 重 控 制 實 驗 ， 發 揮 同 儕 控 制 的 力 量  

讓 體 重 控 制 的 效 果 提 升 。  

四 、 衛 教 宣 導 能 有 效 提 升 健 康 飲 食 的 認 知 。  

 
第四節   研究範圍與限制  

以 嘉 義 縣 大 同 國 小 五 年 級 1 0 班 當 中 ， 學 生 身 體 質 量 指  

數 過 重 及 超 重 人 數 最 多 的 兩 班 為 實 驗 參 加 者 。 期 許 以 單 純 的

學 校 生 活 常 態 教 學 為 出 發 ， 因 此 略 過 三 甘 酸 油 脂 及 皮 脂 夾 的



 4

檢 驗 過 程 。 落 實 教 學 團 隊 的 分 工 及 執 行 ， 幫 助 學 生 體 適 能 增

進 及 B M I 的 下 降 。  

 

第五節   操作性定義  

一 、 身 體 組 成 （ B o d y  c o m p o s i t i o n）  

構 成 身 體 肌 肉、骨 骼、脂 肪 與 其 他 系 統 組 織 的 相 對

百 分 比 之 統 稱 ， 在 應 用 上 通 常 分 為 脂 肪 (  b o d y  f a t  )重 及

去 脂 重 量 ( l e a n  c o m p o n e n t )兩 部 分 描 述 。  

二 、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(  B o d y  m a s s  i n d e x ;  B M I  )  

體 重 ÷身 高 平 方  ( k g / m ² )  所 得 的 數 值 ， 是 依 據 體 重

和 身 高 的 關 係 ， 來 說 明 體 型 的 一 種 測 量 方 法 。  

三 、 體 脂 肪 百 分 比 (  P e r c e n t  o f  b o d y  f a t  m a s s ;  B F M  )  

指 一 個 人 身 體 脂 肪 的 重 量 對 全 身 體 重 所 佔 的 百 分

比 。 由 身 體 密 度 求 得 脂 肪 百 分 比 是 使 用 B r o z e k 等 人 於

1 9 6 3 年 所 提 出 普 遍 被 接 受 的 公 式 。  

四 、 運 動 的 強 度 （ D e t e r m i n i n g  i n t e n s i t y  ）  
美 國 運 動 醫 學 會 （ A m e r i c a n  C o l l e g e  o f  S p o r t s  

M e d i c i n e , A C S M , 1 9 9 8）， 建 議 改 善 心 肺 適 能 之 運 動 強 度

為 5 5 / 6 5％ - 9 0％ 最 大 心 跳 率 ， 且 持 續 2 0 - 6 0 分 鐘 之 中 低

強 度 的 運 動 ， 有 助 於 提 高 心 肺 適 能 與 減 少 體 脂 肪 。  

在 健 康 益 處 的 生 產 過 程 中 ， 中 等 及 強 度 的 活 動 是 互 補

的 ， 各 種 活 動 可 以 被 結 合 以 符 合 這 建 議 ： 活 動 的 結 合 基

於 在 1 週 內 活 動 實 踐 的 總 量 （ 強 度 ×持 續 時 間 ） 以 及 使

用 M E T S（ 代 謝 當 量 ）的 概 念 以 分 配 特 定 活 動 的 強 度 值 。

除 了 日 常 生 活 的 例 行 活 動 外 ， 有 氧 活 動 是 需 要 的 。 現 在

更 新 的 建 議 清 楚 說 明 ， 除 了 日 常 生 活 的 例 行 活 動 外 ，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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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有 氧 活 動 （ 不 論 中 等 或 強 烈 強 度 ） 的 總 量 是 低 強 度 ，

例 如 隨 意 地 散 步 或 購 買 雜 貨 ， 走 去 停 車 場 或 倒 垃 圾 。 在

現 代 生 活 中 ， 少 許 活 動 會 在 至 少 1 0 分 鐘 的 時 間 內 被 處

理。然 而，以 2 0 分 鐘 以 上 多 為 基 礎，實 施 中 等 或 強 烈 強

度 的 活 動 ， 作 為 日 常 生 活 實 踐 的 一 部 分 （ 例 如 ， 輕 快 走

路 去 工 作 、 園 藝 工 作 ）。  

五 、 健 康 體 適 能 （ H e a l t h  r e l a t e d 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）  
根 據 教 育 部 （ 1 9 9 7） 所 頒 布 之 實 施 方 式 進 行 測 量 ，

國 小 學 童 施 測 項 目 有： 8 0 0 公 尺 跑 走（ 心 肺 耐 力 ）、一 分
鐘 屈 膝 仰 臥 起 坐 （ 肌 力 及 肌 耐 力 ）、 坐 姿 體 前 彎 （ 柔 軟

度 ）、立 定 跳 遠（ 爆 發 力 ）等，卓 俊 辰（ 1 9 9 2）提 出，健
康 體 適 能 是 指 人 的 心 臟 、 血 管 、 肺 臟 及 肌 肉 組 織 等 都 能

發 揮 相 當 有 效 的 機 能 ， 以 勝 任 日 常 工 作 ， 並 有 餘 力 享 受

休 閒 娛 樂 生 活 ， 又 可 以 應 付 突 發 的 緊 急 情 況 。  
體 適 能 可 分 為 競 技 體 適 能 包 含 ： 敏 捷 性 、 協 調 能 力 、 速

度、反 應 時 間 與 瞬 發 力。健 康 體 適 能 有：肌 力、肌 耐 力 、

柔 軟 度 、 心 肺 耐 力 與 身 體 組 成 （ 林 正 常 ， 1 9 9 7）。  
C o r b i n  ( 1 9 9 1 )界 定 的 健 康 體 能 ：  

心 肺 適 能 ： 心 臟 、 血 管 、 血 液 和 呼 吸 系 統 供 應 氧 氣 到 肌

肉 以 維 持 動 力 的 能 力 。 個 體 能 在 長 時 間 不 過 度 的 情 況 下

持 續 運 動 。  
肌 肉 耐 力 ： 肌 肉 重 複 施 力 的 能 力 ， 長 時 間 重 複 動 作 而 不

會 有 過 度 疲 勞 的 現 象 。  
柔 軟 度：關 節 可 以 活 動 的 角 度，各 以 能 在 運 動 或 工 作 時，

使 關 節 做 完 整 的 角 度 伸 展 。  
教 育 部 9 3 年 8 月 3 1 日 函 文 各 縣 市 政 府 ， 推 動 中 小 學 建
康 體 位 計 畫 。 其 目 的 爲 營 造 健 康 體 位 優 質 環 境 ， 提 升 正

確 體 型 意 識 ， 藉 由 動 態 生 活 、 均 衡 飲 食 並 提 升 學 生 體 適

能 。 9 7 學 年 度 更 提 出 「 健 康 樂 活 計 畫 」， 擁 有 良 好 的 體
適 能 方 能 有 健 全 的 生 活 。  

六 、 融 合 式 教 學 （ I n c l u s i o n ,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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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 合 （ O x f o r d） 英 文 字 典 對 融 合 的 定 義 是 ： 把 它 包

括 或 包 容 起 來 ， 成 為 整 體 的 一 部 份 。 指 一 般 人 的 接 納 態

度 。 因 此 「 融 合 」 課 程 ， 係 指 提 供 一 個 適 合 全 部 學 生 參

與 的 課 程 活 動 ， 同 時 提 供 適 當 的 支 持 （ L i e b e r m a n  &  

W i l s o n , .  2 0 0 2）。存 在 學 生 間 的 個 別 差 異，乃 是 教 師 掌 控

一 班 教 室 和 體 育 館 等 教 學 環 境 的 關 鍵 ， 所 有 學 生 皆 有 其

各 學 習 方 式 和 進 度 避 免 被 標 籤 化 ， 融 合 式 教 學 系 統 是 一

種 個 別 差 異 的 體 現 。 逐 步 的 教 學 、 有 彈 性 的 觀 念 、 適 時

的 調 整 、 納 入 各 類 的 參 與 者 等 ， 是 融 合 式 教 學 的 重 要 因

素 。 透 過 課 程 的 修 正 與 支 援 提 供 ， 使 個 別 的 需 求 獲 致 適

當 的 滿 足 。  

七 、 整 班 的 同 儕 指 導 （ C l a s s - w i d e  p e e r  t u t o r i n g）  

整 班 的 同 儕 指 導 ， 包 括 將 整 個 班 以 配 對 方 式 分 開 ，

每 一 個 學 童 以 互 惠 的 方 式 參 與 同 儕 教 學 ， 提 供 立 即 、 更

正 錯 誤 的 方 式 來 協 助 夥 伴（ C a r t a  &  H a l l ,  1 9 8 8）。整 班 同

儕 教 學 視 同 一 個 步 調 的 ， 因 為 所 有 學 童 都 依 照 相 同 的 進

度 進 行 ， 整 個 班 都 參 與 教 學 活 動 沒 有 任 何 一 個 學 童 會 被

排 斥 或 標 籤 化 。 假 如 把 飲 食 控 制 、 衛 教 宣 導 與 運 動 當 成

一 種 治 療 ， 不 如 創 造 一 個 環 境 ， 讓 每 個 參 加 體 重 控 制 的

學 童 ， 已 享 受 樂 趣 、 吸 收 知 識 以 及 培 養 健 康 體 適 能 為 標

的 ， 成 長 過 程 中 ， 同 儕 間 有 著 共 同 關 切 、 享 受 、 感 動 與

掙 扎 ， 同 心 協 力 、 目 標 一 致 。  

八 、 體 重 控 制 班 團 隊 成 員 及 其 角 色 任 務  

經 過 調 整 的 課 程 營 造 一 個 正 面、利 於 學 生 發 展，達

成 一 種 融 合 的 氛 圍。團 隊 的 做 法 是 成 功 的「 融 合 式 教 學 」

關 鍵 所 在 ， 所 有 的 活 動 都 是 最 有 效 的 方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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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： 配 合 課 程 計 畫 資 訊 給 學 童 正 面 的 關 懷

與 協 助 。  

2、 學 生 ： 能 明 確 知 道 自 己 的 能 力 水 準 ， 自 己 想 要 的 、 需

要 的 及 其 嗜 好 。  

3、 學 校 輔 導 室 ： 提 供 心 理 諮 商 、 診 斷 評 估 及 鑑 定 等 。  

4、 體 育 專 業 教 師 ： 規 劃 完 整 的 體 能 活 動 課 程 ， 並 實 施 個

別 化 教 學 方 案。健 康 體 適 能 活 動 諮 商，卡 路 里 消 耗 計 算

及 運 動 行 為 改 變 技 術 。  

5、 學 校 護 士 ： 針 對 學 童 的 健 康 問 題 共 同 磋 商 ， 並 提 供 學

童 健 康 諮 詢 。  

6、 學 校 營 養 師 ： 提 供 低 卡 高 營 養 價 值 的 膳 食 ， 健 康 飲 食

製 備 諮 詢 ， 健 康 飲 食 宣 導 及 飲 食 行 為 改 變 技 術 。  

九 、 我 國 兒 童 肥 胖 標 準 指 數 （ B M I %）  

根 據 國 家 衛 生 研 究 報 告 書 （ 2 0 0 0 年 ） 如 表 1 - 1  

 

表 1 - 1   國 家 衛 生 研 究 報 告 書  

男   生  女   生  年   齡  

（ 歲 ）  過   重  肥   胖  過   重  肥   胖  

9  2 1  2 3  2 0  2 2  

1 0  2 2  2 4  2 1  2 3  

1 1  2 3  2 5  2 2  2 4  

1 2  2 3  2 5  2 3  2 5  

1 3  2 4  2 6  2 3  2 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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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 文獻探討  

本 章 共 分 為 三 節 ， 旨 在 於 探 討 融 合 式 體 重 控 制 課 程 對 兒

童 體 適 能 的 影 響 ， 茲 分 為 ： 第 一 節 健 康 與 體 適 能 、 第 二 節 身

體 活 動 與 飲 食 控 制 、 第 三 節 體 育 教 師 的 角 色 ， 分 別 進 行 文 獻

探 討 ， 並 歸 納 探 討 結 果 。  

 

第一節   健康體適能  

目 前 我 國 學 生 的 體 適 能 狀 況 ， 小 學 部 分 男 同 學 的 表 現 優

於 女 學 童（ 林 貴 福， 1 9 9 1、劉 立 宇， 1 9 9 5、賴 曉 蓉， 1 9 9 6）。

國 小 體 適 能 的 表 現 會 隨 著 年 齡 增 長 而 有 所 進 步，（ 李 采 華、方

進 隆 ， 1 9 9 7） 體 適 能 可 分 為 與 技 巧 有 關 的 體 適 能 （ 包 括 敏 捷

性 、 協 調 能 力 、 速 度 、 反 應 時 間 與 爆 發 力 ） 及 與 健 康 有 關 的

體 適 能（ 包 括 肌 力、肌 耐 力、柔 軟 度、心 肺 耐 力 與 身 體 組 成 ）。  

方 進 隆 （ 1 9 9 5） 指 出 ： 所 謂 健 康 體 適 能 ， 是 一 般 人 想 要

促 進 健 康 、 預 防 疾 病 與 增 進 日 常 工 作 或 學 習 所 需 要 的 體 能 ，

健 康 體 適 能 則 包 括 ： 有 氧 適 能 、 肌 肉 適 能 、 柔 軟 度 與 身 體 組

成。 L a m b ( 1 9 8 4 )認 為 ： 健 康 體 能 是 促 使 目 前 及 未 來 生 活 挑 戰

得 以 成 功 的 能 力 ； 健 康 體 能 的 發 展 是 身 體 活 動 所 做 的 準 備 ，

其 發 展 目 標 亦 因 個 體 差 異 而 有 所 不 同 。  

 

第二節   身體活動與飲食控制  

一 、 身 體 活 動 量 之 定 義  

身 體 活 動 的 定 義 ，（ B o u c h a r d  &  S h e p h a r d , 1 9 9 4） 指 出 身

體 活 動 是 由 骨 骼 肌 所 產 生 的 任 何 身 體 動 作 ， 並 在 安 靜 能 量 消

耗 之 上 有 實 際 效 果 ，（ C a s p e r s e n , 1 9 8 5） 則 認 為 身 體 活 動 是 任

何 骨 骼 肌 所 導 致 能 量 消 耗 的 身 體 動 作，是 有 計 畫、有 結 構 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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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重 複 的 ， 是 起 源 於 一 個 或 多 個 體 適 能 要 素 的 改 善 或 維 持 ，

包 括 四 個 特 性 ：  

1 .移 動 經 由 骨 骼 肌 導 致 任 何 身 體 移 動 所 引 起 的 能 量 消 耗 。  

2 .消 耗 能 量 。  

3 .連 續 性 能 量 消 耗 由 低 到 高 。  

4 .與 體 能 成 正 相 關 。  
二 、  身 體 活 動 的 益 處  

青 春 期 的 孩 童 ， 培 養 身 體 活 動 的 習 慣 能 有 效 的 降 低 體  

重 減 少 體 脂 肪 、 增 加 最 大 耗 氧 量 、 降 低 安 靜 心 跳 及 增 加 安 靜

時 心 臟 每 跳 輸 出 量（ 謝 錦 城， 1 9 9 8）。靜 態 生 活 方 式 不 僅 導 致

肥 胖 更 易 罹 患 心 血 管 疾 病 及 第 二 型 糖 尿 病 ，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推

估 2 0 2 0 年 這 兩 大 疾 病 的 死 亡 率 會 佔 全 世 界 的 3 / 4（ W H O ,  

2 0 0 2）。實 施 適 當 的 運 動 可 增 進 人 體 的 體 格 與 身 體 機 能，使 個

體 擁 有 更 充 沛 的 體 力 建 立 各 種 挑 戰 的 信 心（ 卓 俊 辰， 1 9 9 2）。 

身 體 活 動 習 慣 的 養 成 對 肥 胖 症 也 具 有 相 當 好 的 治 療 效

果，在 流 行 病 學 的 觀 點 中 扮 演 預 防 疾 病 的 重 要 角 色（ 游 素 玲、

陳 偉 德、張 美 惠， 2 0 0 0）。兒 童 身 體 活 動 會 促 進 身 體 大 小、比

例 （ 包 括 身 材 、 骨 骼 寬 度 及 密 度 ） 及 身 體 組 成 產 生 相 當 大 的

影 響 ， 成 長 階 段 的 兒 童 必 須 加 以 支 持 性 的 身 體 活 動 ， 促 使 兒

童 各 方 面 的 變 化 及 成 長 獲 得 充 分 的 發 展 ( B r o e k h o f f ,  1 9 8 6 )。  

兒 童 從 事 定 期 的 身 體 活 動 可 獲 得 生 理 上 的 效 益 有 ：  

1 .增 加 身 體 最 大 作 業 能 力 。  

2 .增 加 無 氧 作 業 能 力 。  

3 .增 加 高 密 度 脂 蛋 白 膽 固 醇 。  

4 .增 加 高 密 度 脂 蛋 白 膽 固 醇 與 膽 固 醇 總 量 的 比 例 。  

5 .增 加 最 大 攝 氧 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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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增 加 安 靜 時 心 跳 每 跳 輸 出 量 。  

7 .降 低 安 靜 時 心 跳 率 。  

8 .減 少 身 體 脂 肪 百 分 比 及 降 低 體 重 等  ( G r o d j i n o v s k y  等  

人 , 1 9 8 4 )  。  

三 、 塑 身 體 適 能  

有 健 美 的 外 觀 是 體 適 能 外 觀 重 要 的 一 部 份 這 是 一 個 不 爭

的 事 實 ， 看 到 自 己 身 材 變 好 ， 從 事 體 能 活 動 的 過 程 是 令 人 快

樂 而 且 是 值 得 的 （ We s t c o t t ,  1 9 8 2）。 我 們 的 文 化 若 較 重 視 動

態 生 活 型 態（ a c t i v e  l i f e s t y i e）則 我 們 的 下 ㄧ 代 將 會 更 好。一

個 人 的 外 表 很 重 要 也 許 對 青 少 年 而 言 更 是 重 要 ， 事 實 上 人 們

有 各 種 不 同 的 體 型 ， 個 體 的 身 體 外 型 是 由 先 天 基 因 所 決 定 ，

可 能 纖 細 修 長 、 體 重 較 重 或 較 具 運 動 員 的 體 格 ， 塑 身 體 適 能

若 能 在 教 育 情 境 底 下 發 生 會 是 一 件 好 事 （ S i e d e n t o p ,  2 0 0 1）。 

四 、 飲 食 與 肥 胖  

我 們 日 常 生 活 中 食 物 熱 量 的 攝 取 來 源 可 分 為 四 大 類 ， 米

飯 、 麵 食 、 甜 點 、 加 糖 飲 料 等 屬 於 醣 類 ， 主 要 是 一 般 澱 粉 及

含 糖 分 的 食 物；油 脂 類 食 物 提 供 的 脂 質；肉、魚、豆、蛋 類 、

奶 類 等 屬 於 蛋 白 質 類 ； 及 酒 精 性 飲 料 所 提 供 的 酒 精 類 。 這 些

食 物 所 產 生 的 熱 量 轉 為 脂 肪 再 堆 積 到 脂 肪 細 胞 儲 存 起 來 。  

1 .先 評 估 個 人 一 天 所 需 要 的 熱 量  

理 想 體 重 （ k g） × 3 0 K c a l ( G r o d j i n o v s k y  等 人 ,  1 9 8 4 )。  

注 意 熱 量 的 攝 取 ， 避 免 高 熱 量 食 物 ， 如 糖 果 、 甜 點 、 巧  

克 力 、 乳 酪 、 奶 油 等 屬 於 甜 膩 油 炸 的 食 物 ， 或 油 酥 的 糕  

餅 及 一 些 含 脂 肪 量 高 的 核 果 類 食 物 （ 齊 月 華 ， 1 9 9 2）。  

2 .減 重 初 期 每 日 攝 取 的 熱 量  

一 天 需 要 熱 量 減 少 5 0 0 K c a l ( G r o d j i n o v s k y  等 人 ,  1 9 8 4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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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餐 食 物 應 均 衡 分 配 ， 不 可 偏 重 於 任 何 一 餐 ， 尤 以 晚 餐  

為 最 。 如 果 晚 餐 吃 下 ㄧ 天 大 部 分 的 食 物 ， 無 法 消 耗 的 熱  

量 會 轉 成 脂 肪 ， 稱 為 「 夜 食 症 候 群 」（ 齊 月 華 ， 1 9 9 2）。  

3 .選 擇 對 減 重 有 幫 助 的 各 類 食 物  

儘 量 選 擇 未 經 加 工 的 天 然 食 物 ， 如 全 穀 類 的 糙 米 、 胚 芽  

米 、 全 麥 麥 片 、 全 麥 麵 包 及 蔬 菜 水 果 等 ， 不 僅 可 以 增 加  

纖 維 質 攝 取 ， 降 低 熱 能 ， 且 可 增 加 體 積 ， 賦 予 飽 足 感 ，  

達 到 營 養 均 衡 的 效 果 ( G r o d j i n o v s k y  等 人 ,  1 9 8 4 )  。  

4 .飲 食 習 慣 改 變  

先 喝 湯 再 進 食 與 細 嚼 慢 嚥 ， 配 合 飽 足 感 ， 以 免 過 食 。 需  

知 減 肥 是 沒 有 捷 徑 可 循 的 ， 唯 有 經 常 的 節 制 飲 食 和 持 續  

的 運 動 配 合 情 形 下 ， 才 能 維 持 理 想 的 體 重 （ 齊 月 華 ，  

1 9 9 2）。  
五 、 生 活 型 態 也 是 一 項 健 康 問 題  

美 國 前 衛 生 署 長 大 衛 薩 奇 博 士 ( D r .  D a v i d   S a t a c h e r  )指

出 ， 美 國 人 超 過 一 半 以 上 的 死 因 與 他 們 的 生 活 型 態 有 關 。 根

據 估 計 其 中 一 半 以 上 的 疾 病 都 跟 生 活 型 態 有 所 關 聯 ， 五 分 之

一 歸 因 於 環 境 因 素 ， 十 分 之 一 受 到 個 人 健 康 照 護 系 統 的 影

響 ， 只 有 1 6 %是 遺 傳 因 素 。 因 此 ， 個 人 的 疾 病 與 生 活 品 質 大

約 有 8 4 %是 自 己 可 以 掌 控 的。據 估 計， 6 5 歲 以 前 死 亡 的 人 大

約 有 8 3 %是 可 預 防 的 。 基 本 上 ， 目 前 大 多 美 國 人 的 健 康 已 受

到 自 己 的 生 活 型 態 所 威 脅 。  

健 康 的 生 活 習 慣 應 該 在 幼 年 時 期 就 加 以 教 導 與 養 成 ， 遺

憾 地 ， 近 幾 年 來 許 多 年 輕 人 的 身 體 狀 況 相 當 差 因 而 增 加 國 家

的 醫 療 負 擔 。 近 十 年 來 的 調 查 已 引 起 社 會 大 眾 開 始 關 心 美 國

青 少 年 的 體 適 能 狀 況 ， 與 1 9 6 0 年 和 1 9 7 0 年 相 比 較 ， 青 少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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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肺 耐 力 與 上 肢 肌 力 逐 年 降 低 ， 體 脂 肪 則 逐 年 升 高 。 這 些 發

現 顯 示 目 前 的 體 育 計 畫 並 不 足 以 提 升 青 少 年 的 體 適 能 與 全 人

健 康 。  

由 於 不 健 康 的 生 活 型 態 ， 導 致 許 多 年 輕 人 的 身 體 狀 況 宛

如 中 年 人 或 更 老 ！ 目 前 的 健 康 行 為 將 影 響 到 往 後 數 十 年 的 健

康 。 許 多 體 育 課 並 沒 有 教 導 青 少 年 如 何 終 生 維 持 良 好 體 適 能

與 健 康 的 技 巧 。 健 康 的 生 活 型 態 是 自 己 可 以 掌 控 的 ， 每 一 個

人 必 須 學 會 如 何 為 自 己 的 健 康 與 體 適 能 負 責 （ S i e d e n t o p ,  

2 0 0 1）。  

六 、 肥 胖 學 生 的 後 遺 症  
1 .生 長 過 速 ：  

一 般 而 言 ， 肥 胖 的 學 生 除 了 體 重 增 加 外 ， 身 高 也 較 同 班  

同 學 高 、 生 長 也 較 超 前 ， 肥 胖 女 學 生 的 月 經 來 的 較 早 。  

過 早 生 長 不 是 好 事 ， 因 為 真 正 到 了 青 春 期 ， 當 其 他 同 學  

都 在 快 速 生 長 時 肥 胖 的 學 生 卻 往 往 不 再 生 長 ， 而 成 為 典  

型「 矮 矮 胖 胖 」的 肥 胖 成 年 人（ 吳 仁 宇、黃 亦 清， 1 9 9 6）。 

2 .骨 骼 異 常 ：  

過 重 的 體 重 將 直 接 對 下 肢 造 成 負 荷 ， 嚴 重 者 將 造 成 大 腿   

骨 頭 部 脫 位 或 彎 曲 ， 導 致 大 腿 酸 痛 、 跛 腳 行 走 ， 而 小 腿    

脛 骨 的 彎 曲 變 形 ， 造 成 肥 胖 學 生 更 不 活 動 ， 惡 性 循 環 更  

易 造 成 肥 胖 （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， 1 9 9 9）。  

3 .呼 吸 道 疾 病 ：  

肥 胖 學 生 較 易 罹 患 呼 吸 道 的 感 染 ， 如 ： 感 冒 、 氣 管 炎 、  

肺 炎 等 疾 病 。 嚴 重 的 肥 胖 可 因 腹 部 脂 肪 過 多 阻 礙 了 橫 隔  

膜 的 運 動 ， 或 因 咽 喉 部 脂 肪 過 厚 阻 塞 了 呼 吸 道 ， 會 使 肺  

部 無 法 有 效 的 呼 吸 導 致 缺 氧 、 二 氧 化 碳 淤 積 ， 進 而 有 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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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嗜 睡 或 夜 間 呼 吸 暫 停 的 現 象 ， 更 嚴 重 者 甚 至 因 心 室 肥  

大 ， 心 肺 功 能 衰 竭 而 死 亡 （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， 1 9 9 9）。  

4 .高 血 壓 ：  

高 血 壓 非 學 生 常 見 的 疾 病 ， 但 有 半 數 以 上 的 高 血 壓 學 生  

是 因 肥 胖 所 造 成 的，肥 胖 程 度 往 往 與 高 血 壓 程 度 成 正 比， 

長 期 的 高 血 壓 會 對 冠 狀 動 脈 或 腦 血 管 造 成 傷 害 ， 甚 至 導  

致 殘 廢 或 死 亡 。 這 種 肥 胖 性 的 高 血 壓 ， 經 減 重 治 療 後 ，  

會 有 明 顯 的 改 善 ， 所 以 注 意 飲 食 、 降 低 體 重 常 是 最 好 的  

治 療 方 法 （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， 1 9 9 9）。  

5 .高 血 脂 ：  

膽 固 醇 和 三 甘 油 脂 在 肥 胖 學 生 的 血 液 中 含 量 超 出 正 常 值  

的 比 例 皆 較 正 常 的 學 生 為 高 ， 而 其 嚴 重 性 也 和 肥 胖 的 程  

度 成 正 比 ， 由 於 高 膽 固 醇 及 高 三 甘 油 脂 都 是 造 成 冠 狀 動  

脈 硬 化 的 危 險 因 素 ， 若 不 能 及 早 改 善 必 然 對 健 康 造 成 不  

良 的 影 響 （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， 1 9 9 9）。  

6 .醣 類 代 謝 異 常 ：  

肥 胖 與 糖 尿 病 的 關 係 是 最 為 人 熟 知 的 ， 肥 胖 的 成 人 容 易  

罹 患 糖 尿 病 ， 而 糖 尿 病 人 只 要 減 輕 體 重 往 往 就 能 改 善 血  

糖，但 對 葡 萄 糖 的 代 謝 已 有 異 常 的 現 象（ 教 育 部 體 育 司， 

1 9 9 9）。  

7 .皮 膚 病 ：  

肥 胖 的 人 常 因 皮 下 脂 肪 過 多 而 有 雙 層 下 巴 ， 雖 然 這 並 不  

是 皮 膚 病 但 雙 層 下 巴 間 的 皮 膚 因 互 相 摩 擦 ， 加 上 肥 胖 者  

易 出 汗，在 高 溫 多 濕 的 季 節 中 就 容 易 長 成 紅 色 會 癢 的「 對  

磨 疹 」，對 磨 疹 除 了 景 前 皮 膚 皺 部 外，陰 股 部，腋 窩 也 常  

同 時 出 現 。 重 度 肥 胖 者 的 腹 、 臀 、 腿 、 腰 等 處 會 有 類 似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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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妊 娠 紋 」的「 肥 胖 紋 」，這 種 凹 陷 性 平 行 線 紋 雖 然 對 健  

康 沒 有 影 響 ， 但 可 能 因 有 礙 觀 瞻 而 使 肥 胖 的 學 生 不 願 上  

體 育 課 或 作 運 動 。  

8 .心 理 與 社 會 障 礙 ：  

肥 胖 學 生 常 因 體 型 而 成 為 同 學 揶 揄 、 嘲 弄 、 訕 笑 或 排 斥  

的 對 象 ； 而 肥 胖 青 少 年 也 常 因 體 型 而 缺 乏 自 信 ， 難 以 建  

立 朋 友 關 係 ， 尤 其 是 異 性 朋 友 的 交 往 更 易 失 敗 ， 因 而 有  

退 縮 、 內 向 、 孤 獨 的 個 性 ， 由 於 青 春 期 是 自 我 形 象 、 自  

我 價 值 的 人 格 發 育 過 程 中 最 重 要 的 時 期 ， 這 種 心 理 及 社  

會 的 不 良 適 應 ， 在 青 春 期 的 影 響 特 別 顯 著 ， 甚 至 影 響 一  

生 （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， 1 9 9 9）。  

 

第三節   體育教師的角色  

體 育 是 一 項 直 接 的 服 務 工 作 ， 必 須 檢 核 體 育 課 程 的 適 當

與 否 ， 針 對 學 生 的 需 求 ， 提 供 一 個 真 正 符 合 適 應 體 育 的 教 學

情 境。 L e e ( 2 0 0 7 )指 出 飲 食 習 慣、身 體 活 動 及 生 活 型 態 等 諸 多

問 題 可 在 認 知 學 習 與 指 導 者 的 指 導 方 法 獲 得 改 善 。 校 內 透 過

專 業 體 育 教 師 教 學 ， 安 排 適 當 的 環 境 及 課 程 協 助 學 生 養 成 動

習 慣 ， 擁 有 充 沛 的 體 適 能 促 進 權 人 教 育 理 念 ， 體 育 課 並 非 是

一 門 消 極 的 課 程 （ 吳 玉 妹 ， 2 0 0 1）。  

一 、 適 應 理 論 A d a p t a t i o n  T h e o r y  

適 應 理 論 是 管 理 變 項 達 成 想 要 成 果 的 一 門 藝 術 及 科 學

（ S h e r r i l l ,  1 9 9 7）。適 應 理 論 或 調 整 程 序 是 由 K i p h a r d（ 1 9 8 3）

首 先 介 紹 出 來 的。他 進 一 步 描 述 此 理 論 為「 個 體 與 環 境 互 動，

以 維 持 平 衡 。 個 體 適 應 及 選 擇 此 環 境 給 予 回 應 ， 使 他 們 的 關

係 互 惠 」（ S h e r r i l l ,  1 9 9 8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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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 應 理 論 變 項 （ S h e r r i l l ,  1 9 9 8）  

1 .  時 間 環 境 變 項 。  

2 .  身 體 環 境 變 項 。  

3 .  物 體 或 器 材 變 項 。  

4 .  心 理 社 會 環 境 變 項 。  

5 .  學 習 者 變 項 。  

6 .  教 學 或 資 訊 變 項 。  

7 .  工 作 變 項 。  

這 七 個 變 項 的 每 一 個 變 項 皆 可 獨 立 或 一 起 調 整 ， 各 個 變

項 的 調 整 可 以 協 助 其 他 變 項 的 調 整。亦 可 在 課 程、技 能 獲 得、

活 動 、 遊 戲 、 爭 球 、 練 習 、 運 動 或 整 個 方 案 中 做 調 整 。  

二 、 正 常 化 理 論 N o r m a l i z a t i o n  T h e o r y  

正 常 化 理 論 ， 即 盡 可 能 提 供 全 部 兒 童 （ 含 特 殊 兒 童 ） 有

益 的 教 育 環 境（ S h e r r i l l ,  1 9 9 8）。這 理 論 強 調 同 齡 同 儕 受 教 育

機 會 相 同 ， 應 在 正 常 狀 態 下 不 能 被 孤 立 ； 正 常 化 理 論 對 適 應

教 育 非 常 重 要 ， 經 由 調 整 ， 兒 童 在 體 育 和 社 會 中 將 有 相 同 的

教 育 機 會 （ N i r j e ,  1 9 6 9）。  

二 、 自 我 決 定 理 論 S e f -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 T h e o r y  

自 我 決 定 論 ， 是 支 配 一 生 控 制 、 權 利 和 決 策 能 力

（ We h m e y e r ,  A g r a n ,  a n d  H u g h e s ,  1 9 9 8）。 藉 由 適 應 活 動 皆 是

可 以 參 與 及 達 成 觀 點 、 促 進 其 價 值 ， 這 個 概 念 經 常 提 及 的 是

自 我 決 定 及 全 球 化 觀 點 來 看 是 特 別 有 意 義 的 。 所 有 的 人 必 須

做 出 選 擇 ， 不 管 是 否 具 有 能 力 ， 機 會 是 個 體 自 我 決 定 的 基 本

要 素 （ We h m e y e r ,  A g r a n ,  a n d  H u g h e s ,  1 9 9 8）。 因 此 教 師 確 保

學 生 公 平 的 學 習 機 會 是 必 要 的 。  

三 、 能 力 促 進 理 論 E m p o w e r m n t  T h e o r y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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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力 促 進 理 論 ， 其 強 調 個 體 在 分 享 計 畫 和 自 我 決 定 的 責

任 出 現 時 ， 才 會 促 進 能 力 的 一 種 信 念 （ P o w e r s ,  1 9 9 6）。  

身 為 體 育 教 師 必 須 研 讀 這 理 論 ， 以 使 學 生 照 顧 自 己 的 生 活 。

鼓 勵 學 生 改 變 觀 念 ， 每 個 人 都 可 以 正 常 化 生 活 、 活 動 、 健 康

和 充 實 的 人 生。適 應、正 常 化、融 合 於 正 常 活 動，有 選 擇 權 、

掌 控 權 、 力 量 和 夢 想 的 願 景 。 老 師 可 以 藉 由 教 導 生 如 何 獲 得

最 大 的 機 會 學 習 ， 能 力 促 進 理 論 應 用 於 學 校 教 學 ， 堅 厚 的 教

育 背 景 和 適 應 經 驗 ， 可 以 讓 學 生 更 為 強 壯 、 成 為 獨 立 的 自 我

倡 導 者 。  
以 上 四 種 理 論 提 供 理 解 學 生（ 身 心 障 礙 ）的 本 質，和 其 歸

屬 感 要 求 的 基 礎。身 為 教 育 者 必 須 確 保 所 有 學 生 安 全、成 功 、

享 受 的 教 育 經 驗。了 解 這 些 理 論 重 要 性，可 以 提 供 教 者 構 思 融

合 教 育 的 點 子 ， 並 提 供 改 變 態 度 的 途 徑 （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，

1 9 9 9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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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 研究方法  
本 章 主 要 說 明 本 研 究 方 法 與 架 構 ， 共 分 為 七 節 ： 第 一 節

實 驗 參 與 者 、 第 二 節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、 第 三 節 測 驗 項 目 、 第

四 節 實 驗 設 備 與 器 材 、 第 五 節 實 驗 設 計 、 第 六 節 實 驗 流 程 及

方 法 、 第 七 節 資 料 處 理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

 

第一節   實驗參與者  

經 「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」（ B M I） 測 量 判 定 選 擇 ， 1 0 個 班 級

中 體 重 過 重 及 超 重 人 數 最 多 的 前 兩 班 ， 施 予 「 融 合 式 體 重 控

制 課 程 」； 兩 班 學 生 計 ： 男 生 4 1 人 ， 女 生 2 9 人 共 7 0 人 ， 年

齡 1 1 - 1 2 歲 。  

 

第二節   實驗時間與地點  

實 施 體 重 控 制 前 在 校 內 進 行 各 項 的 測 量 ， 排 定 時 間 由 研

究 者 和 學 校 護 士 逐 一 檢 測 並 做 紀 錄 。  

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

地 點 ： 健 康 中 心 由 學 校 護 士 施 測 並 計 算 。  

器 材 ： 電 子 身 高 、 體 重 測 量 器 。  

體 適 能 檢 測  

地 點 ： 學 校 操 場 施 測 並 記 錄 。  

時 間 ： 前 一 週 進 行 檢 測 利 用 每 天 生 活 與 倫 與 時 間 進 行 ， 由 研  

究 者 安 排 時 間 分 項 、 分 班 作 測 量 並 紀 錄 。  

使 用 器 材 ： 碼 錶 、 皮 尺 、 聚 合 墊 、 柔 軟 度 測 量 墊 、 紀 錄 表 單  

哨 子 。  

 

第三節   測驗項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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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 據 教 育 部 （ 1 9 9 7） 所 頒 布 之 實 施 方 式 進 行 測 量 ， 國 小

學 童 施 測 項 目 有： 8 0 0 公 尺 跑 走（ 心 肺 耐 力 ）、一 分 鐘 屈 膝 仰

臥 起 坐 （ 肌 力 及 肌 耐 力 ）、 坐 姿 體 前 彎 （ 柔 軟 度 ）、 立 定 跳 遠

（ 瞬 發 力 ） 等 。 身 高 、 體 重 測 量 。  

 

第四節   實驗設備與器材  

身 高 、 體 重 ： 電 子 測 量 器 （ 中 央 標 準 局 ） 測 量 者 校 護 。  

體 適 能 ： 碼 錶 、 哨 子 、 聚 合 墊 、 皮 尺 、 柔 軟 度 測 量 板 、 紀 錄

板 ， 由 研 究 者 進 行 施 測 。  

 

一 、 身 高 、 體 重  

地 點 ： 健 康 中 心 測 量  

器 材 ： 電 子 測 量 器 （ 中 央 標 準 局 ）、 紀 錄 板 。  

計 錄 單 位 ： 身 高 （ 公 尺 ）、 體 重 （ 公 斤 ）。  

測 試 者 ： 學 校 護 士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 - 1  體 重 控 制 班 學 生 測 量 身 高 、 體 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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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8 0 0 公 尺 跑 走  

地 點 ： 學 校 操 場 。  

器 材 ： 碼 錶 、 號 碼 衣 、 紀 錄 板 。  

計 錄 單 位 ： 秒 。  

測 試 者 ： 研 究 者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 - 2  8 0 0 M 跑 走 心 肺 耐 力 測 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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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一 分 鐘 仰 臥 起 坐  

地 點 ： 學 校 禮 堂 。  

器 材 ： 碼 錶 、 聚 合 墊 、 紀 錄 板 。  

方 法 步 驟 ：  

1 .  受 試 者 於 墊 上 或 地 面 仰 平 躺 ， 雙 手 交 叉 置 於 前 胸 ， 雙 膝

彎 屈 後 成 9 0 度 ， 足 底 平 貼 地 面 ， 施 測 者 以 雙 手 按 住 測

者 之 腳 背 協 助 穩 定 。   

2 .  起 坐 時 以 任 何 兩 肘 觸 膝 後 ， 始 可 仰 臥 ， 仰 臥 至 背 觸 及 地

面 後 (未 做 前 之 姿 勢 ， 頭 不 必 觸 地 )， 再 行 起 坐 動 作 。   

3 .  聞 開 始 口 令 後 ， 即 按 仰 臥 起 坐 之 要 領 ， 在 一 分 鐘 之 內 盡

力 運 動 。  

計 錄 單 位 ： 次 。  

測 試 者 ： 研 究 者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 - 3  1 分 鐘 仰 臥 起 坐 肌 耐 力 測 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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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坐 姿 體 前 彎  

地 點 ： 學 校 禮 堂 。  

器 材 ： 依 照 標 準 規 格 訂 作 之 測 量 板 、 紀 錄 板 。  

方 法 步 驟 ： 將 標 準 規 格 之 測 量 板 置 於 平 坦 地 面 上  

1 .  測 驗 前 先 做 適 度 之 熱 身 活 動 (包 括 腹 背 肌 群 )。   

2 .  坐 於 地 板 上 兩 腿 分 開 (置 於 布 尺 或 木 尺 兩 側 )約 2 5 至 3 0 公

分 左 右 ， 雙 腿 腳 跟 底 部 與 2 5 公 分 之 記 號 平 齊  (需 脫 鞋 )。   

3 .  受 試 者 吸 氣 後 ， 低 頭 雙 手 掌 相 互 折 疊 (兩 中 指 互 疊 )後 向 前

慢 慢 伸 展 (不 得 急 速 來 回 抖 動 或 雙 膝 彎 曲 )， 盡 可 能 向 伸 ，

然 後 暫 停 片 刻 ， 以 中 指 按 住 皮 尺 以 便 記 錄 。  

4 .  需 測 量 兩 次 。   

計 錄 單 位 ： 公 分 。  

測 試 者 ： 研 究 者 。  

圖 2 - 4  坐 姿 體 前 彎 軟 度 測 量  

 

圖 2 - 5  標 準 規 格（ 足 踵   

寬 3 0 c m， 測 量 由 2 5  

公 分 起 上 、 下 延 伸 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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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立 定 跳 遠  

地 點 ： 學 校 操 場  

器 材 ： 布 尺 (或 木 尺 )、 膠 帶 、 紀 錄 板 。  

方 法 步 驟 ：  

1 .將 皮 尺 置 於 平 坦 之 平 面 上 ， 劃 一 條 起 跳 直 線 。  

2 .測 驗 前 先 做 適 度 之 熱 身 活 動 (包 括 腹 背 肌 群 )。   

3 .受 測 者 立 於 起 跳 線 後 ， 自 然 站 立 兩 腿 打 開 與 肩 同 寬 ， 雙 腳  

半 蹲 ， 膝 關 節 彎 曲 ， 雙 臂 置 於 身 體 兩 側 後 方 。  

4 .雙 臂 自 然 前 擺 ， 雙 足 併 跳 「 同 時 躍 起 」、「 同 時 落 地 」。  

5 .需 測 量 三 次 。  

6 .成 績 丈 量 由 起 跳 線 內 緣 至 最 近 之 落 地 為 基 準 。   

計 錄 單 位 ： 公 分 。  

測 試 者 ： 研 究 者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 - 6  立 定 跳 準 備 動 作       圖 2 - 7 立 定 跳 跳 躍 動 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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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  實驗設計  
減 重 的 方 法 很 簡 單，就 是 降 低 能 量 攝 取、提 高 能 量 消 耗。

因 此 飲 食 控 制 、 增 加 運 動 時 間 消 耗 能 量 及 控 制 一 天 的 總 熱 能

攝 取 配 合 運 動 及 行 為 療 法 深 受 中 外 營 養 學 界 所 認 同 。 如 欲 減

少 一 公 斤 的 體 脂 肪，飲 食 上 應 減 少 7 7 0 0 仟 卡 熱 量 的 攝 取，一

天 之 內 無 法 減 少 這 麼 多，需 分 配 於 天 數，每 天 以 減 少 5 0 0 - 1 0 0 0

仟 卡 為 宜 ， 一 周 約 可 減 少 0 . 5 - 1 公 斤 的 體 重 ， 如 此 比 較 不 會

引 起 過 度 飢 餓 等 不 適 感 （ 張 樂 綺 等 ， 營 養 與 善 療 學  1 9 9 8）。  

人 體 透 過 三 種 方 式 消 耗 熱 量；安 靜 代 謝 率（ r e s t  m e t a b o l i c  

r a t e ,  R M R）、 身 體 活 動 （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） 及 食 物 的 消 化 吸

收（ t h e m o g e n i c），一 般 人 每 日 總 消 耗 量 的 6 7 %中，身 體 活 動

約 佔 2 3 %、 消 化 吸 收 約 佔 1 0 %（ N i e m a n ,  1 9 9 8）。  

總 熱 能 ＝ 肥 胖 者 之 標 準 體 重 × 2 5 仟 卡 （ 輕 度 工 作 者 ： 從

事 輕 度 家 務、手 工 或 坐 著 工 作、讀 書 及 談 話 等 情 況 ）（ 張 樂 綺

等 ， 營 養 與 膳 療 學  1 9 9 8）。  

男 性 的 理 想 體 重（ 公 斤 ）＝ 6 2 公 斤 ＋（ 身 高 － 1 7 0）× 0 . 6  

身 高 每 增 減 1 公 分 ， 體 重 增 減 0 . 6 公 斤  

女 性 的 理 想 體 重（ 公 斤 ）＝ 5 2 公 斤 ＋（ 身 高 － 1 5 8）× 0 . 5  

身 高 每 增 減 1 公 分 ， 體 重 增 減 0 . 5 公 斤 （ 張 樂 綺 等 ， 營  

養 與 善 療 學  1 9 9 8）。  

美 國 運 動 醫 學 會（ A C S M ,  1 9 9 1）以 專 業 的 立 場 認 為 理 想

之 減 重 計 畫 應 包 括 ：  

1、 攝 取 的 能 量 ， 成 人 每 日 不 得 低 於 1 2 0 0 大 卡 。  

2、 每 週 減 少 的 體 重 不 能 超 過 1 公 斤 。  

3、 配 合 行 為 改 變 法 ， 去 除 那 些 導 致 肥 胖 的 飲 食 習 慣 。  

4、 每 日 的 運 動 要 消 耗 3 0 0 大 卡 以 上 的 熱 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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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 減 肥 是 一 輩 子 的 事 ， 運 動 、 飲 食 和 行 為 改 變 三 種 方 法  

的 聯 合 應 用，被 認 為 是 減 肥 或 體 重 控 制 的 最 有 效 方 法。 

針 對 學 童 的 體 重 控 制 活 動 設 計 ， 以 有 氧 運 動 為 主 體 並 偏

重 跑 走 。 有 氧 運 動 能 消 耗 體 內 游 離 脂 肪 酸 ， 減 少 體 內 脂 肪 的

囤 積。而 且 能 使 身 材 健 美 治 肥 胖、變 聰 明、感 到 快 樂 治 憂 鬱 、

增 強 心 臟 機 能 治 冠 心 病 、 提 高 免 疫 力 及 延 緩 老 化 治 便 秘 、 消

除 緊 張 及 壓 力 （ 鄧 鎮 堅 ，  2 0 0 6）。  

學 齡 時 期 兒 童 發 育 快 、 活 動 量 大 、 消 化 吸 收 能 力 也 提 高

了 ， 因 此 必 須 攝 取 充 足 的 優 良 蛋 白 質 和 礦 物 質 等 營 養 素 。 營

養 學 會 建 議，7 至 1 2 歲 的 學 童 每 天 應 攝 取 6 0 至 7 0 克 蛋 白 質，

所 需 的 熱 量 2 0 0 0 至 2 2 0 0 仟 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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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節   實驗流程及方法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 - 8  實驗流程圖  

 

 

 

 

 

 

選定對象 

說明實驗目的與流程 

三個月健康課程、體能訓練、飲食控制 

資料統計分析 

後測（BMI值、身高、體重、體適能） 

前測（BMI值、身高、體重、體適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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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節   資料處理  

本 研 究 以 S P S S / P C  1 2 . 0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統 計 分 析，收 集 所

得 資 料 在 計 算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後 ， 進 行 組 別 、 測 驗 （ 2 × 2）

混 合 二 因 子 變 異 分 析 進 行 統 計 考 驗 ， 其 中 當 出 現 交 互 作 用 達

顯 著 時 ， 則 進 一 步 分 析 其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； 如 果 交 互 作 用 未 達

顯 著 差 異 時 ， 則 進 行 主 要 效 果 的 分 析 。 本 研 究 統 計 的 顯 著 水

準 訂 為 α  =  . 0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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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 結果  
本 章 主 要 是 呈 現 實 驗 所 得 數 據 資 料 ， 經 過 統 計 處 理 後 之

結 果 分 析，分 別 為 :身 高、體 重、 8 0 0 公 尺 跑 走（ 心 肺 適 能 ）、

1 分 鐘 仰 臥 起 坐（ 肌 耐 力 適 能 ）、立 定 跳 遠（ 爆 發 力 適 能 ）、

坐 姿 體 前 彎 （ 柔 軟 度 適 能 ） 等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

一 、 8 0 0 公 尺 跑 走 （ 心 肺 適 能 ）   

    心 肺 適 能 就 肥 胖 組 與 非 肥 胖 組 前 、 後 測 驗 結 果 顯 示 ， 肥

胖 組 前 測 平 均 3 7 5 . 5  ±  6 2 . 8 s， 後 測 平 均 3 2 6 . 7  ±  4 2 . 1 s； 非 肥

胖 組 前 測 平 均 3 2 6 . 5  ±  6 0 . 7 s， 後 測 平 均 2 9 1 . 0  ±  4 6 . 7 s； 肥 胖

組 與 正 常 組 等 二 變 項 進 行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 結 果

顯 示 交 互 作 用 未 達 顯 著 水 準， F ( 1 ,  6 1 )  =  1 . 0 8 ,  p  >  . 0 5 ,  p o w e r  

=  . 1 8。因 此，研 究 僅 就 主 要 效 果 進 行 分 析，就 不 同 組 別 的 主

要 效 果 分 析 顯 示 心 肺 適 能 有 差 異 存 在 ， F ( 1 ,  6 1 )  =  1 0 . 7 6 ,  p  

<  . 0 5 ,  p o w e r  =  0 . 9 0。就 測 驗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顯 示，前、後 測

心 肺 適 能 有 差 異 存 在 ， F  ( 1 ,  6 1 )  =  4 3 . 0 4 ,  p  <  . 0 5 ,  p o w e r  =  

1 . 0 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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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1   8 0 0 公 尺 前 測 、 後 測  

 

就 測 驗 所 見 ， 心 肺 適 能 前 測 3 4 2 . 9 4 ± 6 4 . 2 1 s、 後 測

3 0 6 . 6 3 ± 4 8 . 2 4 s， 顯 現 出 規 律 的 體 能 活 動 ， 不 論 肥 胖 與 否 均 能

有 效 的 提 升 心 肺 適 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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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  8 0 0 公 尺 跑 走 （ 心 肺 適 能 ）  

變異來源  MS F η2 Power 
肥胖與否 a(A) 50179.11 10.76＊  .15 0.90 
群內受試 b(S/A) 04665.80    
測驗 c(B) 49616.25 43.04* .41 1.00 
肥胖與否×測驗 a(A×B) 01244.44 1.08 .02 0.18 
測驗×群內受試 b(B×S/A) 01152.69    

* p  <  . 0 5  

註 ： a d f = 1 , b d f = 6 1 , c d f = 1  

 

肥 胖 組 學 童 前 測 平 均 3 7 5 . 5  ±  6 2 . 8 s， 後 測 平 均 3 2 6 . 7  ±  

4 2 . 1 s；非 肥 胖 組 學 童 前 測 平 均 3 2 6 . 5  ±  6 0 . 7 s，後 測 平 均 2 9 1 . 0  

±  4 6 . 7 s。 兩 者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就 測 驗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顯 示，前、後 測 心 肺 適 能 有 差 異 存

在 ， F  ( 1 ,  6 1 )  =  4 3 . 0 4 ,  p  <  . 0 5 ,  p o w e r  =  1 . 0 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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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一 分 鐘 仰 臥 起 坐 （ 肌 耐 力 適 能 ）  

肌 耐 力 適 能 就 肥 胖 組 與 非 肥 胖 組 前 、 後 測 驗 結 果 顯 示 ，

肥 胖 組 前 測 平 均 2 9 . 5  ±  7 . 6 t， 後 測 平 均 3 2 . 0  ±  7 . 5 t； 非 肥 胖

組 前 測 平 均 3 2 . 6  ±  5 . 6 t， 後 測 平 均 3 3 . 5  ±  6 . 8 t； 肥 胖 組 與 非

肥 胖 組 等 二 變 項 進 行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 結 果 顯 示

交 互 作 用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F  ( 1 ,  6 5 )  =  2 . 0 6 ,  p  >  . 0 5 ,  p o w e r  =  

0 . 1 7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則 僅 就 主 要 效 果 進 行 分 析 ， 就 不 同 組 別 的

主 要 效 果 分 析 顯 示 肌 耐 力 適 能 有 差 異 存 在 ， F  ( 1 ,  6 5 )  =  2 . 0 6 ,  

p  <  . 0 5 ,  p o w e r  =  0 . 2 9。 就 測 驗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顯 示 ， 前 、 後

測 肌 耐 力 適 能 有 差 異 存 在 ， F  ( 1 ,  6 5 )  =  7 . 9 7 ,  p  <  . 0 5 ,  p o w e r  

=  . 7 9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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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2  1 分 鐘 仰 臥 起 坐 前 測 、 後 測  

 

就 測 驗 所 見 ， 肌 耐 力 適 能 前 測 3 1 . 5 2 ± 6 . 5 0 t、 後 測

3 2 . 8 8 ± 6 . 9 4 t， 結 果 顯 示 規 律 的 體 能 活 動 ， 不 論 肥 胖 與 否 均 能

有 效 的 提 升 肌 耐 力 適 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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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  1 分 鐘 仰 臥 起 坐 （ 肌 耐 力 適 能 ）  

* p  <  . 0 5  

註 ： a d f = 1 , b d f = 6 5 , c d f = 1  

 

肌 耐 力 適 能 肥 胖 組 前 測 平 均 2 9 . 5  ±  7 . 6 t， 後 測 平 均 3 2 . 0  

±  7 . 5 t；非 肥 胖 組 學 童 前 測 平 均 3 2 . 6  ±  5 . 6 t，後 測 平 均 3 3 . 5  ±  

6 . 8 t； 肥 胖 組 與 非 肥 胖 組 等 二 變 項 進 行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

數 分 析 ， 結 果 顯 示 交 互 作 用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F  ( 1 ,  6 5 )  =  2 . 0 6 ,  

p  >  . 0 5 ,  p o w e r  =  . 2 9。  

變異來源  MS F η2 Power 
肥胖與否 a(A) 164.12 2.06* .03 .29 
群內受試 b(S/A) 079.67    
測驗 c(B) 084.58 7.97* .20 .79 
肥胖與否×測驗 a(A×B) 021.89 2.06 .20 .29 
測驗×群內受試 b(B×S/A) 010.61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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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立 定 跳 遠 （ 爆 發 力 適 能 ）  

爆 發 力 適 能 就 肥 胖 組 與 非 肥 胖 組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顯 示 ， 肥

胖 組 學 童 前 測 平 均 1 2 9 . 5  ±  1 5 . 6 c m ， 後 測 平 均 1 3 8 . 9  ±  

1 4 . 2 c m； 非 肥 胖 組 學 童 前 測 平 均 1 3 2 . 2  ±  2 1 . 4 c m， 後 測 平 均

1 4 1 . 9  ±  1 9 . 2 c m；肥 胖 組 與 非 肥 胖 組 等 二 變 項 進 行 混 合 設 計 二

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，結 果 顯 示 交 互 作 用 未 達 顯 著 水 準，F  ( 1 ,  6 5 )  

=  . 0 2 ,  p  >  . 0 5 ,  p o w e r  =  . 0 5。因 此，研 究 則 僅 就 主 要 效 果 進 行

分 析 ， 在 不 同 組 別 的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顯 示 測 驗 變 異 性 有 差 異 存

在， F  ( 1 ,  6 5 )  =  5 2 . 5 1 ,  p  <  . 0 5 ,  p o w e r  =  . 0 9。就 測 驗 的 主 要 效

果 分 析 顯 示 ， 前 、 後 測 爆 發 力 適 能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F  ( 1 ,  6 5 )  

=  . 4 0 ,  p  >  . 0 5 ,  p o w e r  =  1  . 0 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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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3  立 定 跳 遠 前 測 、 後 測  

 

就 測 驗 所 見 ， 爆 發 力 適 能 前 測 1 3 1 . 1 9 ± 1 9 . 4 8 c m、 後 測

1 4 0 . 6 7 ± 1 7 . 2 8 c m， 結 果 顯 示 規 律 的 體 能 活 動 ， 不 論 肥 胖 與 否

均 能 有 效 的 提 升 爆 發 力 適 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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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  立 定 跳 遠 （ 爆 發 力 適 能 ）  

* p  <  . 0 5   

註 ： a d f = 1 , b d f = 6 5 , c d f = 1  

 

肥 胖 組 學 童 前 測 平 均 1 2 9 . 5  ±  1 5 . 6 c m，後 測 平 均 1 3 8 . 9  ±  

1 4 . 2 c m； 非 肥 胖 組 學 童 前 測 平 均 1 3 2 . 2  ±  2 1 . 4 c m， 後 測 平 均

1 4 1 . 9  ±  1 9 . 2 c m；肥 胖 組 與 非 肥 胖 組 等 二 變 項 進 行 混 合 設 計 二

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，結 果 顯 示 交 互 作 用 未 達 顯 著 水 準，F  ( 1 ,  6 5 )  

=  . 0 2 ,  p  >  . 0 5 ,  p o w e r  =  1 . 0 0。  

 

 

 

 

 

變異來源  MS F η2 Power 

肥胖與否 a(A) 00255.49 00.40 .01 0.10 

群內受試 b(S/A) 00638.07    
測驗 c(B) 02834.38 52.51* .45 1.00 
肥胖與否×測驗 a(A×B) 00000.95 00.02 .00 0.059 
測驗×群內受試 b(B×S/A) 00053.98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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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坐 姿 體 前 彎 （ 柔 軟 度 適 能 ）  

柔 軟 度 適 能 就 肥 胖 組 與 非 肥 胖 組 前 後 測 驗 結 果 顯 示 ， 柔

軟 度 適 能 肥 胖 組 學 童 前 測 平 均 2 6 . 2  ±  7 . 2 c m，後 測 平 均 2 8 . 9  ±  

8 . 9 c m；非 肥 胖 組 學 童 柔 軟 度 適 能 前 測 平 均 2 7 . 3  ±  6 . 8 c m，後

測 平 均 2 7 . 8  ±  7 . 1 c m； 肥 胖 組 與 非 肥 胖 組 等 二 變 項 進 行 混 合

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，結 果 顯 示 交 互 作 用 達 顯 著 水 準，F  ( 1 ,  

6 4 )  =  3 . 9 7 ,  p  <  . 0 5 ,  p o w e r  =  . 5 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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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4  坐 姿 體 前 彎 前 測 、 後 測  

 

就 測 驗 所 見 ， 柔 軟 度 前 測 2 6 . 5 4 ± 7 . 4 6 c m 、 後 測

2 8 . 0 1 ± 7 . 6 5 c m， 結 果 顯 示 規 律 的 體 能 活 動 ， 不 論 肥 胖 與 否 均

能 有 效 的 提 升 柔 軟 度 適 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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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 坐  姿  體  前  彎 （ 柔 軟 度 適 能 ）  

變異來源  MS F η2 Power 
肥胖與否 a(A)  0.03 .00 .00 .05 
群內受試 b(S/A) 098.85    
測驗 c(B) 081.85 8.59* .12 .82 
肥胖與否×測驗 a(A×B) 037.85 3.97* .06 .50 
測驗×群內受試 b(B×S/A) 09.52    

* p  <  . 0 5  

註 ： a d f = 1 , b d f = 6 4 , c d f = 1  

 

肥 胖 組 學 童 前 測 平 均 2 6 . 2  ±  7 . 2 c m， 後 測 平 均 2 8 . 9  ±  

8 . 9 c m；非 肥 胖 組 學 童 前 測 平 均 2 7 . 3  ±  6 . 8 c m，後 測 平 均 2 7 . 8  

±  7 . 1 c m；肥 胖 組 與 非 肥 胖 組 等 二 變 項 進 行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

異 數 分 析 ， 結 果 顯 示 交 互 作 用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F  ( 1 ,  6 4 )  =  3 . 9 7 ,  

p  <  . 0 5 ,  p o w e r  =  . 5 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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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體 重 前 、 後 測  

體 重 部 分 就 肥 胖 組 與 非 肥 胖 組 前 、 後 測 驗 結 果 顯 示 ， 肥

胖 組 學 童 前 測 平 均 5 3 . 5  ±  9 . 9 k g， 後 測 平 均 5 1 . 4  ±  1 2 . 4 k g；

非 肥 胖 組 學 童 前 測 平 均 3 7 . 6  ±  6 . 1 k g， 後 測 平 均 3 9 . 8  ±  

7 . 7 k g；肥 胖 組 與 非 肥 胖 組 等 二 變 項 進 行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異

數 分 析 ， 結 果 顯 示 交 互 作 用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F  ( 1 ,  6 5 )  =  6 . 3 3 ,  p  

<  . 0 5 ,  p o w e r  =  . 7 0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- 5 肥 胖 組 及 非 肥 胖 組 體 重 前 測 及 後 測 之 體 重 變 化  

 

結 果 顯 示 規 律 的 體 能 活 動 、 飲 食 控 制 ， 肥 胖 組 學 生 體 重

下 降 而 非 肥 胖 組 學 生 體 重 上 升 ， 均 能 達 到 塑 身 效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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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身 高 前 、 後 測  

身 高 部 分 就 肥 胖 組 與 非 肥 胖 組 前 、 後 測 驗 結 果 顯 示 ， 肥

胖 組 學 童 前 測 平 均 1 4 8 . 1 0  ±  5 . 9 c m ， 後 測 平 均 1 4 9 . 7  ±  

6 . 7 c m； 非 肥 胖 組 學 童 前 測 平 均 1 4 4 . 2 9  ±  7 . 5 c m， 後 測 平 均

1 4 6 . 9  ±  7 . 6 c m； 肥 胖 組 與 非 肥 胖 組 等 二 變 項 進 行 混 合 設 計 二

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，結 果 顯 示 交 互 作 用 未 達 顯 著 水 準。F  ( 1 ,  6 5 )  

=  1 0 . 2 5 ,  p  <  . 0 5 ,  p o w e r  =  . 8 8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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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6  身 高 前 測 、 後 測  

 

就 測 驗 顯 示 ， 身 高 前 測 1 4 5 . 6 5 ± 7 . 1 8 c m 、 後 測

1 4 8 . 0 1 ± 7 . 3 1 c m，顯 現 出 規 律 的 體 能 活 動，對 成 長 期 的 兒 童 來

說 ， 不 論 肥 胖 與 否 都 有 利 於 生 長 發 育 ， 不 致 生 長 遲 滯 。  

 

 



 42

表 4 - 5  身  高 （ 成 長 速 度 ）  

變異來源  MS F η2 Power 
肥胖與否 a(A) 338.22 3.81 .41 .49 
群內受試 b(S/A) 088.83    
測驗 c(B) 139.35 10.25* .14 .88 
肥胖與否×測驗 a(A×B)  6.76  .50 .01 .11 
測驗×群內受試 b(B×S/A) 13.59    

* p  <  . 0 5  

註 ： a d f = 1 , b d f = 6 5 , c d f = 1  

 

結 果 顯 示 ， 規 律 的 體 能 活 動 、 飲 食 控 制 ， 學 生 不 論 肥 胖

與 否 都 達 到 促 進 成 長 效 果 。 而 非 肥 胖 組 的 身 高 成 長 有 明 顯 的

增 加 。 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
圖 4 - 7  身 體 組 成 前 測 、 後 測  

結 果 顯 示 ， 融 合 式 體 重 控 制 教 學 能 有 效 降 低 B M I 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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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 結論與建議  
一 、 結 論 ：  

本 研 究 證 實 ， 實 施 三 個 月 「 融 合 式 體 重 控 制 課 程 」 對 學

生 體 適 能 的 提 升 及 體 型 的 雕 塑 有 實 際 的 效 果 。 而 且 實 施 三 個

月 的 體 能 訓 練 前、後，學 童 在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B M I 值、體 重 變

化 、 身 高 、 體 適 能 檢 測 等 測 量 結 果 不 同 程 度 的 相 關 性 。 學 生

參 與 「 融 合 式 體 重 課 程 」 不 僅 在 體 適 能 都 有 顯 著 的 進 步 ， 而

且 肥 胖 組 體 重 下 降，非 肥 胖 組 的 體 重 卻 上 升 了。「 融 合 式 教 學 」

發 揮 同 儕 相 互 學 習 與 競 爭 之 效 益 ， 這 樣 的 課 程 設 計 對 我 國 學

童 的 體 重 控 制 及 體 適 能 力 的 促 進 ， 確 實 有 進 一 步 的 認 識 及 參

考 價 值 。  

成 長 期 兒 童 參 加 融 合 式 體 重 控 制 課 程 後 ， 心 肺 耐 力 皆 有

明 顯 的 進 步 。 在 非 肥 胖 男 、 女 與 肥 胖 男 、 女 學 童 組 8 0 0 公 尺

跑 走（ 心 肺 耐 力 ），非 肥 胖 組 皆 優 於 肥 胖 組（ 丁 文 貞， 2 0 0 1）。

與 （ 教 育 部 ， 1 9 9 7） 常 模 比 較 ， 肥 胖 組 男 、 女 學 童 心 肺 耐 力

等 級 為 很 差 ， 非 肥 胖 組 男 、 女 學 童 心 肺 耐 力 等 級 為 好 。 本 研

究 結 果 與 其 研 究 、 統 計 調 查 顯 然 不 同 。 而 與 （ 潘 明 有 、 陳 惠

援 、 陳 啟 仁 ， 2 0 0 8） 學 生 實 施 體 適 能 課 程 後 有 效 提 升 心 肺 適

能 ， 之 結 果 相 同 。  

肌 耐 力（ M u s c u l a r  e n d u r a n c e）為 肌 肉 可 持 久 性 或 重 複 活

動 的 適 能 狀 況 ， 在 維 持 生 活 中 動 靜 態 姿 勢 及 從 事 日 常 生 活 時

扮 演 極 重 要 的 角 色 ， 肌 耐 力 不 足 容 易 產 生 下 背 痛 。 肌 耐 力 能

維 持 好 的 身 體 姿 勢 、 維 持 勻 稱 的 身 材 、 保 護 關 節 、 減 緩 受 傷

防 護 避 免 運 動 傷 害 。 肌 肉 適 能 也 是 健 康 體 適 能 重 要 的 一 項 不

容 忽 視 。 研 究 顯 示 肥 胖 組 與 正 常 組 之 間 並 無 差 異 。 這 與 （ 教

育 部 ， 1 9 9 7） 所 提 出 的 常 模 肥 胖 組 男 、 女 等 級 為 差 ， 非 肥 胖



 44

組 男 、 女 等 級 為 好 ， 有 差 異 。 而 與 （ 潘 明 有 、 陳 惠 援 、 陳 啟

仁 ， 2 0 0 8） 學 生 實 施 體 適 能 課 程 後 有 效 提 升 肌 耐 力 適 能 ， 之

結 果 相 同 。  

肌 爆 發 力（ M u s c e  p o w e r）是 爆 發 性 的 力 量，由 力 量 和 運

動 速 度 所 產 生 的 。 爆 發 力 ＝ （ 力 量 ×位 移 ） ÷時 間 。 競 技 運 動

表 現 重 要 的 體 能 之 一 。 肌 肉 較 結 實 而 有 張 力 ， 可 避 免 肌 肉 萎

縮 、 鬆 弛 。 立 定 跳 ： 爆 發 力 是 肌 肉 產 生 力 量 ， 也 就 是 肌 肉 產

生 張 力 克 服 阻 力 的 一 種 特 性 ， 一 般 而 言 它 是 指 最 大 肌 力 ， 即

某 一 肌 群 產 生 最 大 的 力 量 ， 立 定 跳 遠 乃 屬 動 態 性 肌 力 。 肥 胖

組 與 正 常 組 學 生 之 間 並 無 明 顯 差 異 ， 而 經 過 體 能 訓 練 後 立 定

跳 成 績 皆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， 顯 然 與 （ 教 育 部 ， 1 9 9 7） 所 提 出 來

的 常 模 比 較 ， 肥 胖 組 男 生 為 差 ， 女 生 為 不 好 ； 正 常 組 男 、 女

生 等 級 為 好 ， 與 研 究 結 果 有 差 異 。 而 與 （ 潘 明 有 、 陳 惠 援 、

陳 啟 仁，2 0 0 8）學 生 實 施 體 適 能 課 程 後 有 效 提 升 爆 發 力 適 能，

之 結 果 相 同 。  

柔 軟 度 代 表 身 體 可 動 的 最 大 範 圍 ， 除 代 表 關 節 本 身 的 結

構 外 ， 尚 有 肌 肉 、 肌 腱 、 等 軟 骨 組 織 。 研 究 發 現 ， 肥 胖 組 的

柔 軟 度 優 於 正 常 組，此 結 果 與（ 李 彩 華，1 9 9 8；丁 文 貞，2 0 0 1）

的 研 究 結 果 不 符 。 而 與 （ 潘 明 有 、 陳 惠 援 、 陳 啟 仁 ， 2 0 0 8）

學 生 實 施 體 適 能 課 程 後 有 效 提 升 柔 軟 度 適 能 ， 之 結 果 相 同 。  

 幼 兒 期 與 青 春 期 成 長 速 率 最 快，身 體 發 育 受 先 天（ 遺 傳 ）

及 後 天 （ 生 活 習 慣 ） 因 素 影 響 ， 而 生 活 習 慣 包 含 飲 食 、 運 動

及 睡 眠 等 。 身 體 不 活 動 是 兒 童 肥 胖 問 題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

（ T r o s t ,  K e r r ,  Wa r d  ＆  P a t e ,  2 0 0 1）。從 事 長 期 規 律 而 適 當 的

運 動 會 幫 助 肌 肉 發 展 與 降 低 體 脂 肪 （ Wi l l i a m s ,  1 9 9 9）。 成 長

期 兒 童 喜 歡 運 動 會 刺 激 成 長（ L i n d a ,  2 0 0 5）。與 本 研 究 結 果 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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肥 胖 學 生 成 長 速 度 優 於 肥 胖 組 有 一 致 性 。  

二 、 建 議 ：  

依 照 九 年 一 貫 的 本 位 課 程 而 言 ， 本 研 究 證 實 可 透 過 不 被

「 標 籤 化 」 的 學 習 方 式 而 達 到 教 育 的 目 的 ， 對 於 體 重 控 制 能

達 到 一 定 的 成 效 。 基 於 學 校 教 育 的 功 能 ， 研 究 者 有 下 列 幾 點

的 建 議 ：  

1、 對 於 特 殊 病 症 （ 如 :氣 喘 、 心 臟 病 、 糖 尿 病 …等 ） 的 兒

童 ， 能 設 計 合 宜 的 飲 食 並 針 對 個 別 差 異 設 計 特 殊 性 的

體 能 活 動 教 案 。  

2、 應 加 入 皮 脂 肪 的 測 量 項 目 ， 更 能 反 映 出 體 能 活 動 對 成

長 期 兒 童 的 身 體 組 成 除 了 B M I 的 改 變 外，皮 脂 肪 的 比

例 是 否 也 能 有 效 的 控 制 。  

3、 就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、 體 適 能 、 營 養 知 識 、 態 度 及 行 為 之

變 化 趨 勢 進 行 長 期 的 追 蹤 與 測 量 ， 更 能 有 效 評 估 體 重

控 制 課 程 介 入 實 施 之 成 效 。  

4、 引 導 兒 童 積 極 的 掌 握 日 常 生 活 中 身 體 活 動 的 機 會 ， 例

如 ： 能 爬 樓 梯 就 不 搭 電 梯 ， 幫 忙 分 擔 家 事 ， 步 行 或 騎

腳 踏 車 上 下 學 。  

5、 對 飲 食 熱 量 與 運 動 消 耗 熱 量 關 係 ， 進 一 步 充 分 瞭 解 ，

方 能 運 用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。  

6、 增 加 學 校 午 餐 營 養 師 駐 校 機 制，提 供 學 生 高 纖、高 鈣 、

高 蛋 白 及 低 鈉 、 低 油 、 低 膽 固 醇 之 膳 食 調 配 。  

7、 提 升 體 育 教 師 「 適 應 體 育 」 之 專 業 知 能 。 以 研 究 者 學

校 為 例：學 生 數 2 0 5 3 人 有 1 . 6 5 %為 身 心 障 礙 學 生，回

歸 班 及 教 育 主 流 比 例 為 8 8 . 2 4 %，體 位 異 常 學 生 比 例 為

5 5 . 2 3 %， 提 供 專 業 的 技 能 指 導 刻 不 容 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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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 制 體 重 是 一 輩 子 的 事 ， 放 眼 時 下 的 減 肥 相 關 食 品 、 藥

物 與 書 籍 幾 乎 銷 售 長 紅 ， 可 見 國 人 對 減 肥 趨 之 若 鶩 。 除 養 成

良 好 的 飲 食 習 慣 之 外 ， 運 動 在 體 重 控 制 的 過 程 也 相 當 重 要 ，

運 動 不 但 擔 負 燃 燒 脂 肪 、 減 輕 體 重 的 功 能 ， 更 進 而 能 維 持 良

好 的 體 適 能 ， 在 享 受 運 動 的 過 程 中 ， 對 於 身 、 心 、 靈 皆 有 正

向 助 益 ， 身 材 看 起 來 很 棒 讓 自 己 有 自 信 別 人 也 賞 心 悅 目 。 配

合 健 康 與 體 育 課 程 的 融 入 教 學 ， 透 過 課 程 設 計 ， 指 導 學 生 計

算 自 己 的 B M I、 了 解 身 體 組 成 的 概 念 、 節 食 減 肥 與 運 動 對 體

重 控 制 之 差 異 ， 養 成 正 確 的 體 重 控 制 學 理 知 識 ， 健 康 與 體 育

密 切 的 結 合 ， 使 其 更 符 合 九 年 一 貫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之 精 神 ，

讓 每 個 兒 童 都 能 享 有 健 康 、 快 樂 的 成 長 童 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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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 ， 1 1 9 - 1 3 4。  

賴 翠 琪（ 2 0 0 1）。台 北 縣 某 國 中 肥 胖 學 生 體 重 控 制 行 為 異 象 及

其 相 關 因 素 之 研 究 。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

學 ， 臺 北 市 。  

A m e r i c a n  C o l l e g e  o f  S p o r t  M e d i c i n e  ( 1 9 9 1 ) .  G u i d e l i n e s  f o r  

e x e r c i s e  t e s t i n g  a n d  p r e s c r i p t i o n ,  ( 4 n d  e d ) .  P h i l a d e l p h i a  :  

L e a  a n d  F e b i g e r .  

C h e n  L . J . ,  F o x ,  K . R . ,  H a a s e ,  A . ,  &  Wa n g ,  J  . M . , ( 2 0 0 6 )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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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b e s i t y ,  f i t n e s s  a n d  h e a l t h  i n  Ta i w a n e s e  C h i l d r e n  a n d  

a d o l e s c e n t s .  A  e u r o p e a n  J o u r n a l  o f  C l i n i c a l  

N u t r i t i o n . 6 0 ( 1 2 ) , 1 3 6 7 - 1 3 7 5 .  

C o s t i l ,  D . L .  &  Wi l m o r e .  J  . H  .  ( 1 9 9 9 ) .  P h y s i o l o g y  o f  s p o r t  

a n d  e x e r c i s e  ( 2 n d  e d )  U n i t e d  S t a t e s :  H u m a n  K i n e t i c s .  

F a h e y,  T.  D . ,  I n s e l ,  P.  M . ,  &  R o t h ,  W. T.  ( 1 9 9 4 ) .  F i t  a n d  w e l l :  

C o r e  c o n c e p t s  l a b s  i n 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 a n d  w e l l n e s s .  

C a l i f o r n i a :  M a y f i e l d .  

F o r e y t ,  K .  M . ,  C a r r o l ,  M .  D . ,  &  k u c z m a r a k i ,  R .  J .  ( 1 9 9 8 ) .  

O v e r w e i g h t  a n d  o b e s i t y  i n  t h e  U n i t e d  S t a t e s ;  P r e v a l e n c e ,  

1 9 6 0 - 1 9 9 4 .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J o u r n a l  o f  o b e s i t y  &  R e l a t e d  

M e t a b o l ic,2 2 ( 1 ) , 3 9 - 4 7 .  

G r e e n e o d ,  C .  R . ,  C a r t a ,  J .  J . ,  &  H a l l ,  R . V.  ( 1 9 9 8 ) . T h e  u s e  o f  

p e e r  t u t o r i n g  s t r a t e g i e s  i n  c l a s s r o o m  m a n a g e m e n t  a n d  

e d u c a t i o n  i n s t r u c t i o n .  S c h o o l  P s y c h o l o g y  R e v i e w  

1 7 ( 4 ) , 2 5 8 - 2 7 5 .  

L i n d a  G. , M S  R . D . ,  L o r i  C . ,  ( 2 0 0 5 ) . O v e r w e i g h t  c h i l d r e n  

r e d u c e  t h e i r  a c t i v i t y  l e v e l s  e a r l i e r  i n  l i f e  t h a n  h e a l t h y  

w e i g h t  c h i l d r e n .  C l i n  J  S p o r t  M e d , 1 6 , 5 1 - 5 5 .  

M c A r d l e ,  W.  D . ,  k a t c h ,  F.  I . ,  &  K a t c h ,  V.  L .  ( 1 9 9 4 ) .  

E s s e n t i a l s  o f  E x e r c i s e  P h y s i o l o g y .  B a l t i m o r e :  L e a  a n d  

F e b i g e r .  

M c A r d l e ,  W.  D . ,  k a t c h ,  F.  I .  &  K a t c h ,  V.  L .  ( 2 0 0 0 ) .  

E s s e n t i a l s  o f  E x e r c i s e  P h y s i o l o g y ,  ( 2 n d  e d ) .  B a l t i m o r e  :  

L i p p i n c o t t   

N e s t o r  W.  S h e r m a n .  ( 2 0 0 1 ) .  D o  c h i l d r e n  m e e t e x i s i t i n g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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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 r e c o m m e n d a t i o n s ?  J o u r n a l  o f  P h y s i c a l  

E d u c a t i o n ,  R e c r e a t i o n  &  D a n c e ,  7 2  ( 8 ) ,  8 .  

N i e m a n ,  D .  C .  ( 1 9 9 8 ) .  E x e r c i s e  t e s t i n g  a n d  p r e s c r i p t i o n :  

H e a l t h - r e l a t e d  a p p r o a c h ,  4 7 3 - 4 7 5 .  C a l i f o r n i a :  M a y f i e l d .  

N i r j e ,  B .  ( 1 9 6 9 ) .  T h e  n o r m a l i z a t i o n  p r i n c i p l e .  I n  

N o r m a l i z a t i o n ,  s o c i a l  i n t e g r a t i o n  , a n d  c o m m u n i t y  

s e r v i c e s ,  F l y n n ,  R . J .  a n d  N i t s c h ,  

K . E . , e d s . , p . 3 1 - 4 9 . B a l t i m o r e ,  M D :  U n i v e r s i t y  P a r k  P r e s s .  

P o w e r s ,  L .  E . ,  W i l s o n ,  R . ,  M a t u s z e w s k i ,  J . ,  P h i l l i p s ,  A . ,  

R e i n ,  C . ,  S c h u m a c h e r ,  D . ,  &  G e n s e r t ,  J .  ( 1 9 9 6 ) .  

F a c i l i t a t i n g  a d o l e s c e n t  s e l f -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:  W h a t  d o e s  i t  

t a k e ?  I n  s e l f -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 a c r o s s  t h e  l i f e  s p a n ;  

I n d e p e n d e n c e  a n d  c h o i c e  f o r  p e o p l e  w i t h 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,  

S a n d s ,  D . J .  &  We h m e y e r ,  M .  e d s . ,  2 5 7 - 2 8 4 .  B a l t i m o r e ,  

M D :  P a u l  H .  B r o o k e s .   

S h e r r i l l ,  C .  ( 1 9 9 7 ) . A d a p t e d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,  r e c r e a t i o n  a n d  

s p o r t :  C r o s s  d i s c i p l i n a r y  a n d  l i f e s p a n . 5 t h  e d .  B o s t o n ,  

M A :  W C B  M c G r a w - H i l l .  

S h e r r i l l ,  C .  ( 1 9 9 7 ) . A d a p t e d  t h e o r y  :  E p i s t e m o l o g i c a l  

p e r s p e c t i v e s .  P r e s e n t a t i o n  a t  t h e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

S y m p o s i u m  o n  A d a p t e d  A c t i v i t y ,  Q u e b e c  C i t y,  Q u e b e c ,  

C a n a d a .  

Wi l l i a m s ,  M . H .  ( 1 9 9 9 ) .  N u t r i t i o n  f o r  h e a l t h ,  f i t n e s s  &  s p o r t .  

N e w  Yo r k :  M c G r a w - H i l l .  

Wi l l i a m s ,  P.  T. ,  Wo o d ,  P.  D . ,  H a s k e l l ,  W.  L . ,  &  Vr a n n i z a n ,  K .  

M .  ( 1 9 8 2 ) .  T h e  e f f e c t  o f  r u n n i n g  M i l e a g e  a n d  d u r a t i o n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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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n  p l a s m a  l i p o p r o t e i n  l e v e l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A m e r i c a n  

M e d i c a l  A s s o c i a t i o n  ,  2 4 7 ,  2 6 7 4 - 2 6 7 7 .  

 



 52

附錄  

通  知  單  
親愛的家長 :  

 貴子女   年   班   號  姓名：  

根據統計結果嘉義縣國小學童體重超重情況居全國之

首，體重超重後罹患慢性病的比率偏高（如：高血壓、

腎臟病…等等）、為了孩子的健康；請督促改善貴子女

的飲食習慣和運動。  

1 .  採清淡飲食；少鹽、少油、少糖，高纖的攝取。 .  

2 .  均衡的攝取各類食物；不偏食或暴飲暴食且定時定
量。  

3 .  少量多餐、細嚼慢嚥、適當攝取纖維素防便秘 .。  

4 .  持恆、適度的全身運動。   

5 .  刺激性調味料應少用；睡前 3 小時禁食。  

6 .  每週做飲食回顧及體重測量。  

配合教育部健康促進推行專案，本校成立體重

控制班 .利用早上 8： 0 0 - - 8： 3 0 做快走、慢跑活

動（建康 2 1 0）。配合營養師做午餐的完善規劃，

學校護士為孩子的體位作定期的測量，體育老

師針對體適能測量，並將舉辦衛教宣導   

 

     回     條  

本人子女 (     )願意 (     )不願意 .參加學童體重控

制班  

班級：    年     班  姓名：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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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體重控制班體能活動課程表  
體 能 活 動 ： 每 天 早 上 7： 5 0 ~ 8： 3 0  

星   期  課  程  內  容  備   註  
 

（ 一 ）  
準 備 活 動 ： 伸 展 、 柔 軟

操  
主 要 活 動 ： 快 樂 向 前 走

綜 合 活 動 ： 緩 和 運 動   

約 可 消 耗

3 0 0 - 4 5 0 大
卡  

 
（ 二 ）  

準 備 活 動 ： 伸 展 、 柔 軟

操  
主 要 活 動 ： 道 具 體 操  
綜 合 活 動 ： 緩 和 運 動  

約 可 消 耗

4 5 0 - 9 0 0 大
卡  

 
（ 三 ）  

準 備 活 動 ： 伸 展 、 柔 軟

操  
主 要 活 動 ： 低 衝 擊 有 氧

綜 合 活 動 ： 緩 和 運 動  

約 可 消 耗

3 7 5 - 7 5 0 大
卡  

 
（ 四 ）  

準 備 活 動 ： 伸 展 、 柔 軟

操  
主 要 活 動 ： 球 類 運 動  
綜 合 活 動 ： 緩 和 運 動  

約 可 消 耗

4 5 0 - 9 0 0 大
卡  

 
（ 五 ）  

準 備 活 動 ： 伸 展 、 柔 軟

操  
主 要 活 動 ： 校 園 登 高  
綜 合 活 動 ： 緩 和 運 動  

約 可 消 耗

6 0 0 - 1 1 2 5  
大 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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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重控制學童午餐菜單設計減少攝取熱能（仟卡）  

 
週   次  減 少 攝 取

熱 量  
週   次  減 少 攝 取 熱

量  
第 1 週  2 7 9 仟 卡  第 8 週  2 5 2 仟 卡  
第 2 週  2 3 4 仟 卡  第 9 週  1 7 1 仟 卡  
第 3 週  2 6 1 仟 卡  第 1 0 週  2 3 4 仟 卡  
第 4 週  3 4 1 仟 卡  第 1 1 週  2 7 9 仟 卡  
第 5 週  1 0 8 仟 卡  第 1 2 週  1 2 6 仟 卡  
第 6 週  2 6 1 仟 卡  第 1 3 週  2 5 2 仟 卡  
第 7 週  2 9 7 仟 卡    

 

由 學 校 營 養 師 調 配 出 體 重 控 制 班 的 膳 食，三 高（ 高 纖、高 鈣 、

高 蛋 白 ）、 三 低 （ 低 糖 、 低 鹽 、 低 脂 ） 的 原 則 。  

 

 
 


